
國立空中大學推動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

106 年 3 月 14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6 年 6 月 5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 年 4 月 24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 年 5 月 22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 年 10 月 30 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4 月 9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 年 10 月 01 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附表通過 

110 年 1 月 8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2 年 3 月 28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2 年 10 月 3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年 1 月 12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年 4 月 17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

一、為促使本校課程建置彈性化，符合時代演變趨勢以快速回應學生學習需

求，並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微學分課程之類型： 

(一)活動型課程：系（通識中心）課策會審議通過之演講、參訪、研習營隊、

志願服務、工作坊、研討會、實作演練、經本校認證之在線磨課師課程或

其他與各學系和通識教育中心之教育目標相關之活動等。

(二)講授型課程：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得依其教學目標、核心能力、專業

性質與需要，提出講授型微學分課程。此類型課程得以實體面授或網路

視訊面授方式實施或二者併行之。

(三)混合型課程：即混合活動型與講授型兩類之課程。 

三、每一微學分課程置課程主持人 1名，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。其工作內容如下： 

(一)負責規劃課程與設計教材。

(二)新開課程時，應擔任面授教學至少 1 班。

(三)視實際需要推薦面授教師。

(四)視實際需要擔任簡易數位教材主講及媒體委員。

(五)視實際需要規劃簡易數位教材助講與演示人員。

(六)對相關教學人員施予課前講習。

四、微學分課程為 1 學分課程，其實施方式如下： 

(一)活動型課程學生學習時數需達 18節（每節 1 小時，以下皆同）。於校外

舉辦之活動型課程須為學生辦理保險。活動型課程開課人數下限為 15

人。國內、外參訪活動所需經費由修課學生自理；教師以專簽辦理教學

工作時數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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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講授型課程若為網路視訊面授得採共時授課並以 3節為限。教師面授節

次、簡易數位教材講次及線上議題討論時數合計應為 18。簡易數位教材

以 6 講次為限，若課程製作經費來源為產學合作或政府委託計畫、或為

引進外部課程者，不受此限。各講次得置助講老師(或演示人員)一名。

線上議題討論以 6小時為限。實體面授需滿 15 人始能成班，人數未達 15

人不能成班者，應改以跨中心網路視訊面授實施。跨中心網路視訊面授

需滿 15 人始能開課。班級學生人數得由課程主持人設定上限，超過 150

人以上，應編為 2班；依此類推。 

(三)混合型課程學生學習活動時數、教師面授節次、線上議題討論及簡易數

位教材講次合計需達 18。簡易數位教材各講次得置助講老師(或演示人

員)一名。於校外舉辦之活動須為學生辦理保險。混合型課程開課人數下

限為 15 人。 

(四)上述簡易數位教材每學期均得申請修訂但以不超過 1/3 為原則，並應填

寫簡易數位教材修訂計劃表送校課策會審議，且以實際累計時數計算工

作時數或費用。 

五、教學工作時數之計算： 

(一)課程主持人工作時數折抵：新開 1 學分課程，折算其教學工作時數 18 小

時。續開課程不折算主持人教學工作時數。 

(二)面授教學工作時數之計算： 

1.實體面授：假日每班每節以 1.3小時計；非假日每班每節以 1小時計。 

 2.網路視訊面授：班級學生人數低於 30 人以下，每班每節以 1.3 小時計；班

級學生人數為 31~45 人，每班每節以 1.5 小時計；班級學生人數為 46〜70

人，每班每節以 2小時計；班級學生人數為 71〜100 人，每班每節以 2.5 小

時計；班級學生人數為 101〜150 人，每班每節以 3 小時計；班級學生人數

得由課程主持人設定上限，超過 150 人以上，應編為 2 班，依此類推，並

依據上述方式計算工作時數。採共時授課者，教學時數面授教師與講座教

師各以二分之一計算。 

(三)新製或修訂簡易數位教材工作時數計算：主講及媒體委員、助講與演示人

員工作時數之計算依照媒體處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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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校外活動帶領之工作時數計算：因課程性質需要課程主持人或另聘教師帶

隊者，另以專簽辦理，每一課程每班以 9 小時為限。但國外參訪活動得延

長為每班 18小時。 

(五)線上議題討論：教學工作時數，每節以 1小時計。 

六、課程開設程序與方式： 

(一)微學分課程開設應依本校課程開設準則規定辦理。 

  1.新開微學分課程：課程主持人應填具「國立空中大學微學分課程開設計畫

表」，經系（通識中心）課策會審議通過，並提送校課策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 2.續開微學分課程：課程主持人應填具「國立空中大學微學分課程開設計

畫表」經系（通識中心）課策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彙辦。 

(二)註冊選課與開課及實施時間： 

1.微學分課程之註冊選課方式和時間與一般課程相同。 

2.微學分課程之開始授課時間無須比照一般課程，但僅得為開課當學期之第 1

週或第 10 週，必要時得實施 18週。其面授次數、每次面授節數及開始

授課時間，由課程主持人自行規劃設計，惟需依本要點第四點辦理，並

應於開課計畫表詳列，以利公告供學生選課。 

(三)各學系(科)、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微學分上限及配置比例，依其教學目

標及核心能力自行規劃設定。但微學分不得作為必修學分，且不得超過

本校規定各學系(科)、通識教育中心畢業應修學分數五分之一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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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國立空中大學全遠距教學課程及微學分課程教師教學工作時數計算 

一覽表 

教學項目或折抵項目 折算或折抵標準 備註 

1.全遠距教學課程   

 1-1課程主持人（新開） 18小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1)款辦理。 

 1-2課程主持人（續開） 6小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1)款辦理。 

 1-3同步視訊面授教學 

學生人數低於

30 人 

每節 1.3 小

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學生人數

31~45人 
每節 1.5小時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學生人數

46~70人 
每節 2小時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學生人數

71~100人 
每節 2.5小時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學生人數

101~150人 
每節 3小時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 1-4共時同步視訊面授教

學 

學生人數低於

30 人 

每節 1.3 小

時 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1項第(2)款辦

理。 

二、2 學分每課程每班以 6 節為 

限、3 學分每課程每班以 9 節 

為限。 

三、教學時數面授教師與講座教師各以二

分之一計算。 

學生人數

31~45人 
每節 1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46~70人 
每節 2小時 

學生人數

71~100人 
每節 2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101~150人 
每節 3小時 

 1-5同步視訊講座教學 

學生人數低於

30 人 

每節 1.3 小

時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1項第(2)款辦

理。 

二、本項由演講人計算支領，課程主持人

不計算工作時數。 

學生人數

31~45人 
每節 1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46~70人 
每節 2小時 

學生人數

71~100人 
每節 2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101~150人 
每節 3小時 

 1-6線上議題討論 每節 1小時 
比照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辦法第 4 條兼任教

師課輔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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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7簡易數位教材   

 1-7-1新開課程主講 每講 3小時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2項第(2)款辦

理。 

二、每累積 30 分鐘為一講次。 

 1-7-2媒體委員 每講 1小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5)款辦理。 

 1-7-3續開修訂數位教材 每講 3小時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2項第(2)款辦

理。 

二、續開課程每次均得申請修訂，但以不

超過1/3為原則。 

 1-7-4磨課師課程 每講 3小時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2項第(2)款辦

理。 

二、僅限課程為本課程主持人所開設者辦

理時數折抵。 

三、課程非為本課程主持人開設者，則不

辦理時數折抵。 

 1-7-5助講 每講 0.5小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6)款辦理。 

2.微學分課程   

 2-1課程主持人 18小時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2項第(1)款辦

理。 

二、續開課程不折算時數。 

 2-2實體面授 

假日每班每節 1.3小時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1)款辦理。 

非假日每班每

節 
1小時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1 項第(1)款辦理。 

 2-3網路視訊面授 

學生人數低於

30 人 

每節 1.3 小

時 

 

 

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 

教學工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1項第

(2)款辦理。 

二、採共時授課者，教學時數面授教師與

講座教師各以二分之一計算。 

學生人數

31~45人 
每節 1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46~70人 
每節 2小時 

學生人數

71~100人 
每節 2.5小時 

學生人數

101~150人 
每節 3小時 

 2-4新製或修訂簡易數位

教材 
  

  2-4-1主講 每講次 3小時 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2)款辦理。 

  2-4-2媒體委員 每講次 1小時  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5)款辦理。 

  2-4-3助講 
每講次 0.5小

時 
 

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

數計算一覽表」第 2 項第(6)款辦理。 

 2-5校外活動帶領 國內每班以 9小時為限 一、比照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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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參訪活動每班 18小時為

限 

作時數計算一覽表」第1項第(1)款辦

理。 

二、專簽辦理。 

2-6線上議題討論 每節 1小時 
比照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辦法第 4 條兼任教

師課輔規定。 

本表辦理依據： 

1.「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數計算要點」第三點。

2.「國立空中大學全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。

3.「國空中大學推動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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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微學分課程開設計畫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

課程代碼 
 

□  新開 

□  續開 

 

學分數：1學分 

 

課程名稱 中文： 

英文： 

課程主持人 
 

課程主持人職級 □教授   □副教授   □助理教授   □講師 

開課單位  

預定開設學期  

媒體委員 姓名：       職級： 

開課期間(可於學期

初或學期中開課，

其時段以期中考日

期劃分，必要時得

實施 18週) 

 

□第一時段：第 1週至第 9週 

□第二時段：第 10週至第 18週 

□第三時段：第 1週至第 18週 

 

課程目標  

本課程與聯合國永

續發展指標 (SDGs)

關聯性 

□SDG1終結貧窮：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

□SDG2消除飢餓：確保糧食安全，消除飢餓，促進永續農業 

□SDG3健康與福祉：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

□SDG4優質教育：確保有教無類、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，及提倡

終身學習 

□SDG5性別平權：實現性別平等，並賦予婦女權力 

□SDG6淨水及衛生：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、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

□SDG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：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、可

靠、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

□SDG8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：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，讓每

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

□SDG9工業化、創新及基礎建設：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，促進

包容且永續的工業，並加速創新 

□SDG10減少不平等：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

□SDG11永續城鄉：建構具包容、安全、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

村 

□SDG12責任消費及生產：促進綠色經濟，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

□SDG13氣候行動：完備減緩調適行動，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

□SDG14保育海洋生態：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，以確保生物多

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

□SDG15保育陸域生態：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，確保生物多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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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

□SDG16和平、正義及健全制度：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，確保司法平

等，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

□SDG17多元夥伴關係：建立多元夥伴關係，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

課程概要 

（得另以附件呈

現） 

□如附件 

評量方式（敬請老

師實施多元評量） 

A.平時考核（可不選或複選）：    % 實施方式: □紙筆測驗 □線

上測驗 □作業 □書面報告 □資料蒐集  □口頭報告 □到課  

□課堂參與 □情境演練 □線上討論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B.期中評量    %（可不選或複選）實施方式: □紙筆測驗 □線上

測驗 □作業□書面報告  □資料蒐集  □口頭報告 □情境演練   

  □線上討論□到課 □課堂參與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C.期末評量     %（必選）實施方式: □紙筆測驗 □線上測驗 □

作業□書面報告 □資料蒐集 □口頭報告  □到課 □課堂參與   

  □情境演練□線上討論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暑期課程 B項不實施。 

1.活動型課程：學

生學習時數需達 18

節 

2.講授型課程：教

師教學應為 18 

3.混合型課程：學

生學習時數及教師

教學合併計算應達

18 

□活動型課程   

□演講  □參訪  □研習營隊  □志願服務  □工作坊   

□研討會□實作演習  □經本校認證之在線磨課師課程 □其他 

□本課程需課程主持人或另聘教師親自帶隊實施活動（每班以

18節為限，需另專簽辦理） 

□講授型課程 (面授節次+簡易數位教材講次+線上議題討論時數合 

  計應為18) 

A面授： 

  □實體面授____節  □網路視訊面授____節(含□共時授課     

節，以3節為限) 

B簡易數位教材(以6講次為限，若課程製作經費來源為產學合作或政

府委託計畫、或為引進外部課程者，不受此限)： _____講次，助講      

講次，演示      講次。 

C線上議題討論(以6小時為限)：      小時 

□混合型課程 (面授節次+簡易數位教材講次+線上議題討論時數+ 

  活動時數合計應達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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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面授： 

  □實體面授____節  □網路視訊面授____節(含□共時授課     

節，以3節為限)  

B簡易數位教材(以6講次為限，若課程製作經費來源為產學合作或政

府委託計畫、或為引進外部課程者，不受此限)： _____講次，助講      

講次，演示      講次。 

C線上議題討論(以6小時為限)：      小時 

D活動： 

□活動_____時（需另專簽辦理） 

指定教材 □坊間書籍（作者、出版年、書名、出版社、出版地）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自行製作講義 

□在線磨課師課程 

□其他（如 Youtube線上影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學系核心能力對應   

學術進修進路課程

對應 

 

職業就業進路課程

對應 

 

國家考試(公務人

員、證照、檢定)課

程對應 

 

生活應用與生活素

養導向課程對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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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方法 

其他事項(例如：課

程主持人得設定班

級學生人數上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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